附件3

安徽工程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第八届“英才培养计划”

鑫龙奖教金申请表

学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教研室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 生年 月
	
	最高
学历
	
	政治

面貌
	

	毕业学校及所学专业
	
	参加工作

时间
	

	进校工作

时间
	
	联系方式
	

	上一学年课堂教学授课学时数
	
	其它教学工作量
	

	有无教学事故、学术不端行为和纪律处分
	

	主要工作业绩：



	申请理由
              符合《安徽工程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“英才培养计划”鑫龙奖学金、奖教金评选暂行办法》       条       款，申请鑫龙奖教金。

申请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
	学院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学院公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

	审核意见：

经审核，              老师符合文件第       条       款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	审批意见：

经评审，并在校内公示          个工作日，无异议，现批准该老师获得“英才培养计划”鑫龙奖教金。

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